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025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招收简章

一、医院简介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0 年，2008 年挂牌为大理大学昆明

附属医院，2010 年被确定为云南省省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2017 年加挂成为云南省职业病医院。目前是昆明市官渡区唯一一所集

医疗、教学、科研、健康管理、职业病诊治为一体的省级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

二、培训基地简介

2020 年 12 月，医院获批国家第三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现

拥有 7 个专业基地：内科、外科、妇产科、全科、麻醉科、骨科、放

射科；拥有住培师资 353 人，其中，指导医师 251 人，责任导师 102

人。2021 年开始招生，累计招录住培学员 229 人，培养专硕研究生 139

人。2024年执医考试首考通过率96%，2025年结业考核首考通过率97%，

全省排名前列。医院拥有占地 680 平的技能中心，含 OSCE 考站、模拟

手术室、模拟产房、模拟病房、多功能会议厅等，可完成基本技能训

练、多站式考核以及模拟教学的开展，现拥有考官、公共基础技能培

训教师、基础生命支持（BLS）导师、模拟教学导师、标准化病人导师

等师资 100 余人，每年面向住培学员开展公共基础技能、专业技能、

基础生命支持（BLS）、腹腔镜及危急重症模拟等课程。

三、招收计划

我院 2025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包含 7 个专业，共 46人。



专业名称 计划招生人数

全科 14（均为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妇产科 2

麻醉科 3

内科 16

外科 5

骨科 4

放射 2

合计 46

四、招录安排

（一）报名

1.报名条件

报名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包括港澳台），享有公民的政

治权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热

爱医学事业，思想品德良好；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医院规定的体

检要求；能坚持国家培训标准和培训基地的管理要求，完成预定周期

的培训。具体为：

（1）应往届毕业生条件

①学历要求：符合临床类别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

应、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报到时未取得毕业

证和学位证者，将取消录取资格。往届毕业生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者

优先。

②专业要求：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应报考除口腔类别以外的其余

专业；妇产、麻醉、放射等专业毕业生应报考相对应专业。



（2）单位委培生条件

除符合应届、往届毕业生报名条件外，另需由送培单位与我院签

署委托培训协议，并统一出具委托培养函。

2.报名具体事宜

（1）网上报名

①报名方式：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www.ynwsjkrc.cn)和到培训基

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②时间：6月 25 日 10:00-7 月 20 日 22:00 期间，申请培训人员(含

专硕研究生)可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步骤详见

“操作手册”(手册可在报名开始时在系统登录页面左下角“通知公告”

中下载)。

注：专硕研究生报名、审核等事项请关注培养学校通知，其日常

管理及待遇按照全日制研究生有关规定执行。

（2）现场确认

7月 22 日 9：00-12：00，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到云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昆明市北京路 292 号）5 号楼 107 科教科办公室进行

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①《住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审批手续后由

培训基地留存；

②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③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原件



和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④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除按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由送培单位出

具的委托培养函一份（原件），模板见附件 1。

注：培训对象将报名材料按照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历学位

证复印件、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复印件的顺序在左侧上下 1/4 处进行

装订。

（二）考试

考试时间：7月 23 日，考试由公共理论及技能、专业理论及技能、

面试组成，公共理论及技能成绩占 50%，专业理论及技能、面试成绩占

50%。

（三）录取

考试当天公布成绩，根据考生综合成绩，择优录取。拟录取学员

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入职体检，体检合格后由医院公布录取名单，未

体检的视为自主放弃，不予录取。

（四）调剂

在招收计划剩余名额内与未被录取且服从调剂的报名人员进行沟

通、考核与调剂。

（五）根据国家和省卫健委相关文件规定，请报考者务必充分知

晓以下重要事项：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对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住培基地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明确培训期间双方权利义务，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终止，培训对象自



主择业。面向社会招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当年

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的，在招聘、派遣、落户等方面，按当年应届毕

业生同等对待。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在人员招聘、职

称晋升、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等方面，与临床医学、中医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同等对待。

2.根据《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

从 2020 年起，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

培；将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级

技术岗位聘用的条件之一。《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实施意见（试行）》

要求，到 2020 年，原则上所有新进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疗岗位的

高职（专科）学历的临床医学毕业生均需接受助培；到 2025 年，初步

形成以“5+3”全科医生为主体，以“3+2”助理全科医生为补充的全

科医生队伍，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全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加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意见》要求：

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需接受住培，5 年内逐

步实现将取得住培合格证书作为三级医院招聘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

师的必备条件。

3.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

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注：以培训基地网上录取操

作时间）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培训协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

在培人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自终止培训起 3年内不得报



名参加住培（或 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除全部退还已享受的相

关费用，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约金。

4.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培训等记

录，并随时关注我院发布的消息和公告，服从我院招收工作安排。招

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

原因主动放弃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

五、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

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实行院长统一领导，分管副院长部

署，科教科执行，多职能部门协助，专业基地组织培养的培训模式，

形成培训基地、职能管理部门、专业基地三级管理制度。并成立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住培督导小组，督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开展及

培训质量。严格落实《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组织

管理制度》（院发〔2024〕104 号）、《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实施管理制度》（院发〔2024〕100 号）、《云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管理制度》（院发〔2025〕23 号）和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管理制度》（院

发〔2024〕102 号）等制度。

六、培训期间薪酬待遇

（一）住培期间，医院为住院医师（含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发

放住宿补助 600 元/月/人。

（二）住院医师均享受每学年 5天的带薪公休假。



（三）住院医师均享受医院职工同等就餐待遇。

（四）自主培训住院医师报名参加国家明确规定的紧缺专业（全

科、妇产科、麻醉科等），每月发放特殊生活补助 500 元/月。

（五）自主培训住院医师和单位委培住院医师为硕士、博士的，

额外给予学历补助：硕士 400 元/月，博士 600 元/月。

（六）工资待遇分为国家和省级补助、医院绩效两部分：

1.自主培训住院医师和单位委培住院医师享受国家和省级补助

2633 元/月。

2.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自主培训住院医师和单位委培住院医师

培训满半年后发放医院绩效：

（1）自主培训住院医师：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的 800 元/月，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证的第一年 1000 元/月，第二年 1500 元/月，第三年 2000

元/月。

（2）委培住院医师：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的 500 元/月，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证的第一年 600 元/月，第二年 800 元/月，第三年 1000 元/

月。

（3）临床专硕研究生：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的 1000 元/月，取得执

业医师资格证的第一年 1500 元/月，第二年 2000 元/月，第三年 2500

元/月。

（七）自主培训学员纳入编制外管理，医院统一购买五险一金，

且可加入我院工会，享受工会会员相关福利。

（八）相关科室绩效发放：学员轮转至相关科室，根据科室工作

情况进行科室绩效考核发放。

（九）计划外招录学员不享受财政补助，其相关待遇由派出单位



解决或自行解决。

（十）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政策调整，住培

学员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

七、其他要求

（一）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

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报名者

承担。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报名者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请报名

者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以便及时联系。

（二）报名者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上填写完报名表，点击提交

后，请登录报名状态栏查看，如显示已报名，则报名成功。

（三）报名者需随时关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的报名状态栏，查

看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八、联系方式

（一）科教科：0871-63196549

（二）各专业基地：

专业基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全科 杜老师 0871-63194258

妇产科 黄老师 0871-63196342

麻醉科 保老师 0871-63196153

内科 曹老师 0871-63199497

外科 黄老师 0871-63194487

骨科 李老师 0871-63199429

放射科 单老师 0871-63194658



附件 1：

委托培养函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兹有我单位职工姓名 ，性别 ，年龄 岁，学历 ，

学位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身份证号

码 ，报名培训专业 ，培训年限 3

年，时间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我单位承诺：被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录

取后，在培训期间派出培训人员原人事和工资关系不变，保证其享受

基础性工资及其他国家规定的相关待遇，保证为其购买“五险-金”等

社会保险，享受国家相关福利待遇；设专门人员定期向贵基地了解学

员培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协助解决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培训期间我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调用派出培训人员。培训结束后我单

位派出培训人员必须及时返院，基地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

特此证明！

我单位对口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